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关于保障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资金安全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万向集团公司系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向钱潮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东，同时，万向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

向财务”）系万向集团公司下属财务公司，本公司与万向财务存在并

将持续存在存款、结算、信贷、票据等金融业务，现万向集团公司就

本公司资金安全作出承诺如下： 

1、万向财务系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且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

融许可证》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，其持有的金融牌照合法有效，从事

金融业务的经营合法合规，不存在违规从事金融业务的情况，亦不存

在被主管部门暂停/终止业务、处罚或其他任何影响万向财务业务持

续性、安全性的情形和风险，万向集团公司将持续监督万向财务的业

务活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，保证万向财务具备从

事金融业务及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，确保本公司在万向财务的存款及

相关业务资金的安全； 

2、万向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会通过万向财务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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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、间接或变相占用本公司资金，保证本公司在万向财务的资金独立； 

3、为保证本公司资金安全，万向集团公司将持续监督及要求万

向财务履行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万向财务需根据其与本公司签署的协议合法合规地向本公

司提供储蓄、贷款等服务，确保本公司在万向财务的业务均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； 

（2）万向财务需配合本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并依据相关约定定期向本公司反馈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，配合本公司

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相关审计工作，使本公司能够满足监管要求及信

息披露规定； 

4、若因万向财务不具备偿付能力、万向财务从事违法违规行为

或万向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利用万向财务违规占用本公司

资金致使本公司遭受损失的，万向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

现金对本公司予以足额补偿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

 




